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工作承诺书
本人（下称承诺人）代表                     公司就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工作向社会做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自觉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再制造行为。
二、试点期间严格按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开展试点工作：

只对本企业生产销售（或获得再制造授权）的发动机、变速器、发电机、启动电机和转向器五类产品中的可再制造产品进行再制造。
确保再制造产品质量不低于原产品质量标准，做好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对消费者负责。

仅通过本企业或授权企业的原产品销售或售后服务网络回收旧汽车零部件进行再制造。暂不从报废汽车拆解企业收购“五大总成”用于再制造。
再制造产品只在本企业或授权方的销售或售后服务渠道流通，不用于新车生产。

三、切实加强再制造试点工作组织领导，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将再制造任务分解到具体单位，责任落实到个人。

四、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再制造所需技术装备水平；将盈利的一定比例用于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再制造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
五、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利益，发展循环经济，率先完成节能减排任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

六、承诺人已经为签署本承诺书获得一切必要授权。
七、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签字）：
签署日期：200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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